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20日內編報 表    號     10954-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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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審  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各分局。

填表說明：(一)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二)本表所稱山地義勇警察係指一般義務協助勤務而不包括專任僱用山地義勇警察隊員。

　　　　　(三)本表人數統計係以人次與工作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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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運用山地義勇警察服行山地警備治安協助勤務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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